借款补充协议

甲方(出借人)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(借款人)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丙方(借款人)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经甲乙丙三方友好协商， 对于2019年4月22号日办理的借款合同如下补充，原借款金额人民币大写：陆拾万元整(小￥600000.00元)，并在北京大兴区不动户登记中心办理坐落于北京市大兴区兴丰大街(一段18号院1号楼13层4单元1602的抵押登记,产权证号X京房权证兴字第125364号。原合同于2021年1月23号到期，现双方再次友好协商,因乙方资金周转需求,再次向甲方出借人申请借款。
1. 原合同金额人民币大写：陆拾万整（小写￥600000.00元）展期时       间2021年1月23至2021年7月22日。
2. 原合同金额人民币大写：          元整(小写￥         元整）    展期时间2021年1月23至2021年7月22日。
3. 借款共计人民币大写：         元整(小写￥        元整）每月利息为借款金额     利息为     于每月22日前支付到甲方账户。
4. 乙方不履行义务过期一日按借款金额千分之三违约金计算。
5. [bookmark: _GoBack]一切责任义务及补充协议未约定事宜参照双方2019年4月23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执行。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丙方：                
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